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关于印发《全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、
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德育工作者选树活动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

教体办，各局属学校、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

教育学校，各局属事业单位:

现将《全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秀

德育工作者选树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《全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优

秀德育工作者选树活动方案》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2 年 7 月 12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4 日印发


